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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推行固定资产大修理

基金提存制度的必然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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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资产大修理基金提存制度，是企业会计制度

的一个重要内容，也是 企业 财务 管理的一个重要方

面。目前，会计界不少同志对此持有异议， 认为该制

度的实施，会使大修理基金的提存和实际使用相互脱

节，导致入不敷出或资金沉淀：也 有 人认 为，大 修

理与中小修理难以严格划分，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掌握

客观的尺度，因而主张取消固定资产大修理基金提存

制度，改为按实摊销的办法，即发生固定资产大修理

费用时，直接摊入当期成本，数额大者则通过 “待摊

费用”分期摊销。这一主张虽然不无道理， 但我们不

敢苟同。

我们认为，在企业中（尤其是国营工 业企业）推

行固定资产大修理基金提存制度是有着无可置疑的客

观必然性的。它表现在：

一、实行固定资产大修理基金提存制度，是维护

固定资产使用寿命，保 证固定资产简单再生产和企业

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必要条件。固定资产是企业进行

生产活动所必需的劳动资料，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

质技术基础。为了 保证固 定资产的简单再生产，必须按

照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的消耗程度，以折旧的方式

建立货币准备基金（折旧基金），最后来 恢 复 其 价

值。但是，为 固 定 资产 准 备重置价值，只是一种替

换；为了使固定资产达到规定的使用年限，保障固定

资产的固有 性能和生产能力，还必须对它进行必要的

维护修理。马克 思曾指出过：“真正的修理或修补劳

动，需要支出资本和劳动。”（《资本论》 ，1975年版

第 2 卷第195页）否则，“机器就会变得不能使用。”

（引文同上，194 页）而 建立固定资产大修理基金，

则是为这种资本和劳动的支出提供资金来源和资金保

证。大家知道，固定资产大修

理有别于中小修理的一个重要

特点，就是每次发生修理费用

的数额大，如果不从资金来源

上为固定资产大修 理 提 供 保

证，不仅会使固定资产得不到

及时的大修，影响固定资产简

单再生产的实现，而且还会影

响企业正常的资金周转，给企

业的生产和经营带来困难。可

见，实行大修理基 金 提 存 制

度，建立维护固定资产使用寿

命与恢复固定资产使用价值的

支出准备金——大修理基金，

是保证固定资产简单再生产和

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必要条件。

二、实行固定资产大修理基金提存制度，是权责

发生制这一会计原则的客观要求。权责发生制要求，

凡在本期内实际发生，应属本期的收 益和费 用，不论

其款项已否收到或付出，均应作本期的收 益和费用处

理。固定资产具有长期参加生产过程而保持原有实物

形态的特点，它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，一 部分主要零

件、部件会逐渐地、不断地受到磨损，最后失去原有

功能，不能正常使用。在这个时候， 也就必须对它进

行大修理。固定资产大修 理的 这一 形 成过程告诉我

们，固定资产大修理费用的发生，不是一 朝一夕促成

的，而是由于固定资产长期参加生产过程，不断地使

主要零， 部件磨损逐渐促成的。按月提存固定资产大

修理基金的做法正是体现了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原则的

客观要求——大修理费用在本期虽然没有付出，但在

本期却实际发生了。如果否定固定资产 大修理基金提

存制度，而实施按照大修理费用的实际发生数摊入当

期成本的办法，则实际上丢掉了权责发生制而遵循了

收付实现制。试想，要是大修理基金提存制度可以取

消，大修费用可以照实列支，或者把大修 理费用的支

出理解为以后月份受益，分期摊入以 后各月的成本，

那么，固定资产折旧制度岂不是亦可以 取消，固定资

产的价值岂不是无需通过折旧的方式逐期进入成本，

而在固定资产废退时分期摊入以后各期的成本？！ 此

论显然不能成立。

当然，现行的固定资产大修 理基金提存制度也存

在着不少缺陷，突出的问题表现在 这样两个方面：一

是大修理基金的提存和实际使用 相脱节，有 的入不敷

出，有的则形成资金沉淀；二是大修理与中小修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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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分没有严格的客观标准，具 有 “伸缩性”和“模糊

性”，容易使企业化大修理为中小修理，使大修理费用

两次进成本。我们认为，这些弊病的产 生，并 非源于

大修理基金提存制度本身，只是说明我们目前在推行

大修理基金提存制度上的一些办法还不够完善，需待

进一步充实与改进。为此，我们提出以 下两点设想：

1 、建立固定资产大修理基金的明细分类核算制

度。即在对大修理基金进行总分类核算的同时，分单

项和类别进行大修理基金的明细分类 核算。这样，既

可详细掌握大修理基金的收支变动情况， 又可及时揭

示每项固定资产的大修理基金的 “入 不敷出”或“沉

淀”的程度。为了贯彻真实、客观的会计准则，避免

大修理基金的提存与实际使用相脱 节，应 对出现的大

修理基金的“入不敷出”和“沉淀” 进行会 计调整：

当发生的固定资产大修理费用大于该项固定资产提存

的大修理基金的累计结余时（即入不 敷出），其差额

补进成本（补提大修理基金）；当 发生的固定资产大

修理费用小于该项固定资产提存的大修理基金的累计

结余时（即资金沉淀），其差额可暂不冲销成本，而

待固定资产废退时，再将它提存的大修理基金的全部

结余冲销生产成本。

2 、强行规定固定资产大修理的费用标准，使大

修理与中小修理的划分有客观的依据。比如日本，税

法上就规定了一条明确区分固定资产改造费与维修费

的标准：凡支出不足10万日元和支出占单项固定资产

上期末净值10%以下者，可列作维 修费支出。我们认

为，这一干净利索的划分方法很值得我国 借鉴。我们

也可规定一条固定资产大修理的费用标准，在固定资

产大修理与中小修理的划分上 来一 个 “一刀切”。
如：规定单项固定资产一次的修理费用超过其原值的

20%时，视为大修理；否则为中小修理。
总之，固定资产大修理基金提存制度的先进性和

合理性以及实施的必要性是不可否定的，只要我们在

会计实践中不断地加以探索改进，一定能使它日臻完

善。

学术研究 试 论 实 行 责 任

会 计 的 基 本 原 则
孟 焰

制定责任会计的基本原则，既应 该反映出责任会

计制度的基本特点，又应按照行为科学的观点来充分

考虑人的行为因素，以便能够调动企业组织、各责任

中心以及职工个人的积极性。

1、 责、权、利相结合原则

责、 权、利相结合，是实行责任会计的最根本的

原则，也是实行经济责任制 的基 本要 求。所谓责、

权、利相结合，就是指企业对 各 责 任 单位赋 予的权

力，应与其承担的经济责任相对应、 相一 致，有多少

责就给多少权，同时根据责任的完成情况给予其一定

的经济利益或惩罚。通过责、 权、利的紧 密结合，有

利于增强各责任中心和职工的责任感， 充分激发起职

工的工作热情，使整个企业充满活力。

2、可控性原则

可控性原则是调节各责任中心以及职工心理承受

能力，充分调动其积极性的一项重要原则。所谓可控

性原则，是指各有关责任中 心只对 其 可以 控制的成

本、利润、资金等责任目标负责，排除对其不可控因

素的影响。例如，成本中心只对其可以控制的成本负

责；利润中心除对其可控成本负责外， 还要对其可以

控制的利润负责；而投资中心则既对其可以控制的成

本、利润负责，又要对其可以控制的资金负责；凡本

责任中心不可以控制的成本、利润或资金，都应排除

在外。如果将不可控因素强加给一个责任中 心， 就会

使其难以承受由此产生的心理压力；例如， 对于原材

料价格上涨因素，采购部门是难以 控制的， 如果企业

最高管理部门要其对采购成本上升负责， 就会使其在

心理上难以接受，工作积极性就势必会受到影响。

可控性原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人的可控性问

题。例如，一般来讲，各责任中 心应该对本责任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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